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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49� �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5-086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岳阳长岭凯美特

延期复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全资子公司岳阳长岭凯美特气体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长岭凯美特

"

）

因与上游中石化长岭分公司存在结算价格异议

，

中石化

长岭分公司自

2013

年

12

月

27

日停止原料气供应

。

公司根据

2013

年可燃气结算问题及

2015

年公司与上游协商的供气商务谈判进展

，

在

2015

年

5

月

27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

2015-038

《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4

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函公告

》

中估计

2015

年

8

月底前可解决上述价格异议问题

。

2015

年

8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

关于与中石化长岭分公司签订

〈

商务谈判记录表

〉

的议案

》，

双方业务

、

财务等相

关人员按照达成的结算方案

，

清理

、

核对

2012

年以来的往来账目

，

尽快完成物料及财务清

算工作

，

遗留问题处理完后

，

双方按市场化原则

，

重新商议并签订

2015

年物料互供协议

，

以便安排早日供气

。

2015

年

9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安庆凯美特二期

、

岳阳长岭凯美特装

置延期复产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5-073

），

公告中预计长岭凯美特延期至

2015

年

9

月底

可解决上述价格异议问题

。

因中石化经办人员业务变动等原因

,

公司与中石化长岭分公司

商务协议根据中石化长岭分公司反馈的进度还处于内部审核阶段

，

协议的最终签订时间

、

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会一直跟进审核进度并及时公告

，

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

注意

投资风险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特此公告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13日

证券代码:002549�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5-87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惠州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

例行停车检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全资子公司惠州凯美特气体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惠州凯美特

"

）

根据上游原料气供应商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通知

，

为了确保后期生产装置的安全

、

平稳运行

，

按照计划安排

，

将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开始各

装置分步停车

，

进行例行检修

。

本次惠州凯美特生产装置例行检修停车时间约

50

天

,

预计停车至

12

月中旬

。

在惠州

凯美特上游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停产前

，

公司本部

、

惠州凯美特

、

安庆凯美特气体

有限公司将会保持高库存

，

确保客户二氧化碳产品的稳定安全供应

。

公司品控部门及时将

相关情况与客户进行沟通

，

通报公司计划采取的措施

，

并将严格按照技术要求保证产品品

质安全

。

停车期间惠州凯美特将对生产装置进行保养与维护以确保生产装置后期安全有效运

行

，

本次检修属例行检修

，

不会对本年度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以上检修完成后即恢复

正常生产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13日

证券代码:002549�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5-088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福源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

与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签订火炬气

回收委托加工合作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合作概述

2015

年

10

月

10

日

，

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

简称

"

福建联合石化

"

）、

湖南凯美

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凯美特

"

、

"

公司

"

）、

福建福源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福建福源凯美特

"

），

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

促进节能减排

，

三方就火炬气委托回收项

目签订

《

火炬气回收委托加工合作合同

》。

二

、

项目进展情况

2014

年

4

月

10

日

，

公司与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签订火炬气委托回收项目备

忘录

，

详细内容请见

2014

年

4

月

11

日披露的

《

与福建联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签订火炬气

委托回收项目备忘录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14

）。

2014

年

4

月

23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

福建福源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实施

4000Nm3/h

火炬气综合利用项目的议案

》。

为实施

4000Nm3/h

火炬气综合利用项目

，

公司与泉州市福源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双方共同出资

，

设

立福建福源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

。

详细内容请见

2014

年

4

月

25

日披露的

《

关于设立控股

子公司福建福源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实施

4000Nm3/h

火炬气综合利用项目的公告

》（

公

告编号

：

2014-021

）。

2014

年

10

月

28

日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受让并增

资控股子公司福建福源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

400.00

万元人民币受让福源工贸公司持有的福建福源凯美特

14%

的股权

。

本次股权受让

完成后

，

公司持有福建福源凯美特的股权比例将由

60%

增加至

74%

。

详细内容请见

2014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

《

关于受让并增资控股子公司福建福源凯美特气体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63

）。

三

、

合同主要内容

1

、

双方合作背景

鉴于福建联合石化有意委托福建福源凯美特提供合同项下的服务

，

福建福源凯美特

有意按照约定完成本合同项下的服务

。

鉴于福建联合石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火炬气现状

，

福建联合石化愿意将装置产生的

火炬气委托给福建福源凯美特进行加工处理

，

回收燃料气及氢气

，

变废为宝

，

尽可能使福

建联合石化的火炬达到零排放指标

，

实现环保

。

鉴于福建福源凯美特愿意投资为福建联合石化火炬气建设一套火炬气回收装置

，

以

减少或消灭福建联合石化火炬气的排放

，

并将火炬气进行分离

、

提浓生产出合格的氢气

、

燃料气等

，

返回福建联合石化

。

福建联合石化根据回收的燃料气

、

氢气的量

，

支付给福建福

源凯美特为处理回收火炬气相应的加工费用

。

2

、

合同履行期限

本合同履行期限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

，

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止

。

合同期届满之前

，

双方如无重大分歧

，

在合同期届满前

8

个月启动合同续签工作

。

3

、

合同范围

福建联合石化将火炬气委托福建福源凯美特进行回收加工

，

福建福源凯美特按照本

合同约定为福建联合石化提供火炬气回收加工服务

。

4

、

双方申明

福建联合石化申明

：

（

1

）

福建联合石化愿意从火炬气总管向福建福源凯美特火炬气回收装置全量供应火

炬气

，

作为火炬气回收装置原料气

。

（

2

）

火炬气排放具有排放量不稳定

、

组成不稳定且成份复杂波动较大等特性

，

福建联

合石化不保证火炬气能满足火炬气回收装置的要求

，

也不会因此向福建福源凯美特承担

任何责任

。

（

3

）

福建联合石化一直致力于通过加强技术改进及管理

，

以减少火炬气排放

，

此外

，

若

政府环保政策的变化或节能减排技术的重大改进而导致火炬气的排放变化

，

因此而使火

炬气的排放量减至最小

，

福建联合石化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

福建联合石化不保证福建福

源凯美特的投资回报率

、

也不承担福建福源凯美特的投资风险及由此产生的生产运营风

险

。

福建福源凯美特申明

：

（

1

）

福建福源凯美特对其通过火炬气回收装置的提压

、

分离提浓

、

精制

、

热值调节等工

艺处理后

，

将回收的合格燃料气

、

氢气分别返回福建联合石化燃气管网和氢气管网

。

（

2

）

福建福源凯美特将无任何条件的完全承担因此带来的所有风险

，

包括但不限于投

资风险和生产经营风险

。

（

3

）

火炬气回收装置的设计

、

施工建设

、

开工

、

检修及生产运行都必须符合国家相关的

安全生产

、

环保排放的要求

。

对违反国家安全生产

、

环保排放规定而造成的风险责任全部

由福建福源凯美特承担

。

（

4

）

福建福源凯美特完全具备生产运营火炬气回收装置的相关资质

。

5

、

项目进度

（

1

）

福建福源凯美特应以书面通知福建联合石化关于火炬气回收装置的安装和预计

完成日期

。

同样

，

福建联合石化亦应以书面通知福建福源凯美特关于火炬气回收装置供气

相关设施的安装和预计完成日期

。

双方应尽力使工程进度相互协调一致

。

福建福源凯美特

火炬气回收装置建成后

，

福建福源凯美特与福建联合石化将协商决定并以书面确认火炬

气供应起始日

。

（

2

）

福建福源凯美特承诺火炬气回收项目最晚在

2016

年

4

月

10

日前建成投产并回

收加工火炬气

。

如福建福源凯美特未能在该时间按福建联合石化要求开始回收加工火炬

气

，

应向福建联合石化赔偿直接经济损失

（

包括福建联合石化因此需缴纳的碳排放税等

），

并按照

1

万元

/

天向福建联合石化赔偿违约金

。（

项目建成后因安全

、

环保

、

消防等办证原

因而导致项目不能按期开车的情况除外

，

但前提是福建福源凯美特已积极办理该等有关

证件

/

手续

。）

（

3

）

若项目建设进度关键节点推迟并没有补救措施

，

经评估将导致项目不能在

2016

年

4

月

10

日前建成投产

，

福建联合石化将有权终止本合同

，

并不负责由此给福建福源凯

美特造成的任何损失

。

四

、

对公司的影响

1

、

本次合作将进一步扩充公司产品种类

，

有利于公司未来经济效益和综合竞争能力

的提升

，

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2

、

本次签订的合同不会对公司

2015

年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

该合同未涉及具体规模

、

投资金额

，

因此合同签订对公司未来的财务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

五

、

其他说明

1

、

本次签订的合同不涉及任何具体的投资金额

，

在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

变动的可能性

，

因此本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

2

、

本次签订的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且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六

、

风险提示

1

、

本项目能否顺利实际执行

、

火炬气供应起始日

、

福建福源凯美特建成投产时间等方

面尚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

2

、

公司将对该合作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

，

及时按规定披露相关信息

，

敬请投资者密切

关注

，

注意投资风险

。

3

、

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

特此公告

。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13日

证券代码:002249� � �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5-093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７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由董事长鲁楚平先生召集和主持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

会议召

集和召开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

《

中

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采用现场与通讯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会议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与会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

案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大洋电机

（

香港

）

有限公司认购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

该项议案经表决

：

同意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同意大洋电机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洋香港

”）

以每股

１．１９

港元的价格合计

出资

１００

，

０７４

，

２４０

港元认购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泰坦能源

”）

定向

增发的

８４

，

０９６

，

０００

股股份

（

约占泰坦能源于股份认购协议签署之日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１０％

）。

本次认购完成后

，

大洋香港将持有泰坦能源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全部已发行股份

的

９．０９％

。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负责本次认购相关的事宜及签署相关的文件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大洋电机

（

香港

）

有限公司认购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可换股票据的议案

》（

该项议案经表决

：

同意票

９

票

，

反对票

０

票

，

弃权票

０

票

）。

同意大洋香港出资

１

亿港元认购泰坦能源发行的两年期可换股票据

（

票据本金金额

为

１

亿港元

），

该可换股票据按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年利率计息

。

大洋香

港有权在该可换股票据兑换期内按

１．１９

港元

／

股的价格

（

该兑换价可能根据可换股票据

认购协议中的约定以及可换股票据的条款和条件予以调整

）

将可换股票据之任何未偿还

金额兑换为泰坦能源的股票

，

即该等可换股票据将可兑换

８４

，

０３３

，

６１３

股泰坦能源的股

票

；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人负责本次认购相关的事宜及签署相关的文件

。

《

关于大洋香港认购泰坦能源股份及可换股票据的公告

》

刊载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

特此公告

。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0月 13日

证券代码:002249� � � �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5-094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洋香港

认购泰坦能源股份及可换股票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１

、

为进一步加快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新能源车辆运营平

台的业务推广

，

完善产业布局

，

打造新能源汽车运营全产业链

，

公司计划与中国泰坦能源

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泰坦能源

”）

进行战略合作

，

充分发挥泰坦能源在新能源汽

车充电设施规划

、

设计

、

建设

、

运维等业务方面的优势

，

共同推进公司新能源车辆运营平台

整体战略布局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洋电机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洋香港

”）

与泰坦能源签署

《

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

》（

以下简称

“

股份认购协议

”），

大洋香港拟以每股

１．１９

港元的价格合计出资

１００

，

０７４

，

２４０

港元认购

泰坦能源定向增发的

８４

，

０９６

，

０００

股股份

（

约占泰坦能源于该协议签署之日已发行股份总

额的

１０％

）。

本次认购完成后

，

大洋香港将持有泰坦能源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全部已发行

股份的

９．０９％

。

同时

，

大洋香港与泰坦能源签署

《

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可换股

票据认购协议

》（

以下简称

“

可换股票据认购协议

”），

大洋香港出资

１

亿港元认购泰坦能源

发行的两年期可换股票据

（

票据本金金额为

１

亿港元

），

该可换股票据按中国人民银行确

定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年利率计息

。

大洋香港有权在该可换股票据兑换期内按

１．１９

港元

／

股的价格

（

该等价格可能根据可换股票据认购协议中的约定以及可换股票据的条款和条

件予以调整

）

将可换股票据之任何未偿还金额兑换为泰坦能源的股票

，

即该等可换股票据

将可兑换

８４

，

０３３

，

６１３

股泰坦能源的股票

。

２

、

本次对外投资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

。

根据

《

公司章程

》

规定

，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

３

、

泰坦能源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

《

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对外投资为公司与泰坦能源的战

略合作

，

大洋香港计划长期持有拟认购的泰坦能源股份

（

包括可换股票据拟兑换的股份

），

本次投资不构成风险投资

。

二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

：

Ｃｒｉｃｋｅ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 Ｄｒｉｖｅ Ｐ．Ｏ． Ｂｏｘ ２６８１

，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ｙｍａｎ ＫＹ１－１１１１

，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

开曼群岛

）

中国主要营业地点及总部

：

广东省珠海市石花

６０

号泰坦科技园

执行董事

：

李欣青

、

安慰

企业类型

：

上市公司

（

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

股票代码

：

ＨＫ．２１８８

）

注册资本

：

法定股本

１００

亿股

，

已发行

８．４０９６

亿股

经营范围

：

主要从事研究与开发以及生产与销售电力直流产品

、

电力车充电设备

、

电

网监测与治理装置等

。

同时

，

泰坦能源亦经营与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相关的规划

、

设计

、

投

资及兴建

、

工程服务

、

经营服务及其他增值服务业务

。

泰坦能源主要产品群包括

：

电力电源产品系列

、

通信用高压直流电源产品系列

、

电动

汽车充电产品系列

、

动力电池化成产品系列

、

电网监测及治理产品系列

、

电能储能产品系

列等

。

经过多年的发展

，

泰坦能源在取得良好业绩的同时获得了一系列荣誉

，

包括

：

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

、

中国驰名商标及广东省著名商标

、

广东省名牌产品

、

珠海市十强民营企业

等

。

其技术和产品也获得多项殊荣

，

如

：

一个产品系列纳入国家级火炬计划

、

五个产品被评

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

、

一批产品被评为广东省重点新产品

、

三项技术纳入国家

“

８６３

”

计划

等

，

拥有大量的专利及专用技术

。

泰坦能源产品经多年推广

，

已拥有众多的用户

，

其中包括

：

神舟系列载人飞船发射基

地

、

三峡输变电工程

、

我国第一座

７５０ｋＶ

兰州东变电站

、

葛洲坝水利发电厂

、

南水北调工

程

、

青藏高原铁路

、

天津地铁

、

株六铁路及复线

、

首都机场

、

中南海

、

北京奥运会

、

上海世博

会

、

广州亚运会等项目

。

我国有超过一万多座不同电压等级的变电站在运行着泰坦能源的

产品

，

其产品还进入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市场

。

借助于现有产品的成功

，

泰坦能源建立

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和市场平台

，

为新产品投放市场奠定了基础

。

泰坦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核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核

）

资产总额

６１

，

８４０ ６２

，

２７５

负债总额

２０

，

６８７ ２０

，

４８９

净资产

４１

，

１５４ ４１

，

７８６

２０１４

年度

（

经审核

）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

（

未经审核

）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７

，

８５１．７ ６

，

６２８．１

公司拥有人应占年内

／

期内亏损

－４

，

３８３．１ －１８７．７

泰坦能源定增前后股权变更情况如下表所示

：

股东名称

定增前股权结构 定增后股权结构

股份数量

（

股

）

股权比例 股份数量

（

股

）

股权比例

李欣青

２０５

，

９０９

，

８７５ ２４．４９％ ２０５

，

９０９

，

８７５ ２２．２６％

安慰

１９６

，

２６９

，

８７５ ２３．３４％ １９６

，

２６９

，

８７５ ２１．２２％

Ｈｏｎｏｒ Ｂｏｏｍ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８２

，

４５８

，

１１７ ９．８１％ ８２

，

４５８

，

１１７ ８．９１％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ａｒｌ Ａｍａｄｅ Ｐｉｌｓｃｈｅｕｒ ６６

，

２４４

，

８１８ ７．８８％ ６６

，

２４４

，

８１８ ７．１６％

其他股东

２９０

，

０７７

，

３１５ ３４．４９％ ２９０

，

０７７

，

３１５ ３１．３６％

大洋香港

０ ０ ８４

，

０９６

，

０００ ９．０９％

合计

８４０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２５

，

０５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大洋香港认购泰坦能源定增股份并按初始兑换价全额行使可换股票据兑换权后

，

泰

坦能源的股权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全额行使可换股票据兑换权后股权结构

股份数量

（

股

）

股权比例

李欣青

２０５

，

９０９

，

８７５ ２０．４１％

安慰

１９６

，

２６９

，

８７５ １９．４５％

Ｈｏｎｏｒ Ｂｏｏｍ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８２

，

４５８

，

１１７ ８．１７％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ａｒｌ Ａｍａｄｅ Ｐｉｌｓｃｈｅｕｒ ６６

，

２４４

，

８１８ ６．５６％

其他股东

２９０

，

０７７

，

３１５ ２８．７５％

大洋香港

１６８

，

１２９

，

６１３ １６．６６％

合计

１

，

００９

，

０８９

，

６１３ １００％

三

、

协议主要内容

（

一

）

股份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发行方

：

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２

、

认购方

：

大洋电机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３

、

发行数量

：

８４

，

０９６

，

０００

股

４

、

发行价格

：

１．１９

港元

／

股

，

该价格由协议双方参考泰坦能源当前市价及现时市况后

按公平磋商后确定

。

５

、

交易完成的先决条件

：

下述条件需在协议约定的最后宽限期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或双方商定的后续日期

）

下午

５

：

００

之前达成

：

（

１

）

香港联交所批准或同意批准认购股份上市及买卖

；

（

２

）

协议各方已自政府部门

、

监管机构

（

包括联交所及证监会

）

或其它第三方取得完成

股份认购协议下拟进行的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

、

授权

、

同意书

、

牌照

、

证书

、

许可证

、

特许

权

、

同意或其它各类许可

，

并保持有效

；

（

３

）

适用法律或法规并无禁止

、

限制或设定条件或限制

，

或合理预期将禁止

、

限制或设

定条件无限制完成股份认购协议下拟进行之任何交易

。

６

、

限售承诺

大洋香港向泰坦能源承诺

，

大洋香港将不会在未经泰坦能源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

，

于认购完成后

６

个月内的任何时间

：

（

１

）

发售

、

质押

、

抵押

、

出售

、

订约出售

、

出售任何购股权或订约购买

、

购买任何购股权

或订约出售

、

授出或同意授出任何购股权

、

权利或认股权证以购买或认购

、

借出

、

进行任何

沽空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出售

、

或订立任何协议以转让或出售以其他方式增设任何认购

股份或认购股份中的任何权益

（

包括持有任何该等证券的公司的任何权益

）

或构成或赋予

权利获得该等证券或可兑换或行使或交换为认购股份或以认购股份偿还的证券任何购股

权

、

权利

、

权益或产权负担

（

包括增设或订立任何协议以增设任何抵押或押记

）；

或

（

２

）

订立互换协议或任何其他协定或任何交易

，

直接或间接转让认购股份拥有权的全

部或部分经济结果

，

而不论有关互换协定或其他协定或交易是否以认购股份或其他证券

以现金或其他方式交收

；

或

（

３

）

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订立或进行任何交易

，

或致使经济效果与上文

（

１

）

及

（

２

）

段所

述的任何交易相同的任何交易生效

；

或

（

４

）

宣布有意订立或上文

（

１

）、（

２

）

及

（

３

）

段所述的任何交易

。

（

二

）

可换股票据认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发行方

：

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２

、

认购方

：

大洋电机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３

、

认购本金

：

１

亿港元

４

、

利息

：

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计算依据

，

每半年

付息一次

。

已转股或者赎回的票据不再包含任何利息

。

如在票据到期日或转股日或赎回日

前任何时间遇利率调整

，

应付的票据利息相应调整

，

即利息调整前的产生的利息按调整日

前的利率计算

。

如果在一个利息支付期内有多次利率调整

，

票据利息将按照利息调整日作

相应的调整

。

５

、

到期日

：

可换股票据发行之日起

２

年

６

、

完成认购协议之先决条件

：

（

１

）

泰坦能源及大洋香港已取得就认购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交易所须取得的所有必

要同意及批准

；

（

２

）

泰坦能源已遵守上市规则项下有关发行可换股票据的所有规定

，

且已获联交所信

纳

；

（

３

）

联交所上市委员会批准可换股票据上市及买卖

；

（

４

）

泰坦能源在认购协议中作出的保证无在任何重大方面被违反

（

或如可补救

，

尚未

获补救

）

或在任何重大方面含误导成分或失实

；

（

５

）

泰坦能源送达票据发行通知

。

７

、

兑换权

：

可换股票据持有人有权在可换股票据发行日期起至到期日当天下午

４

时

期间内

，

并在满足下述有关先决条件下随时以其名义登记的可换股票据之尚未偿还本金

金额全部或部分按兑换价兑换为股份

，

前提是任何兑换所涉及的金额不得少于

１

，

０００

万

港元的完整倍数

，

如可换股票据尚未偿还本金金额于任何时间少于

１

，

０００

万港元

，

则可换

股票据的全部尚未偿还本金金额可予兑换

。

８

、

兑换价

：

初始兑换价为每股

１．１９

港元

，

该价格由协议各方公平磋商确定

。

该兑换价

将可在泰坦能源就股份拆分或合并

、

向股东作出资本分派等情况下作出相应调整

。

９

、

兑换股份

：

如按可换股票据本金总额

１

亿港元并按初始兑换价悉数兑换后

，

可换股

票据将最多可兑换为

８４

，

０３３

，

６１３

股泰坦能源的股份

，

约占泰坦能源于该协议签署之日已

发行股份总额的

９．９９％

。

１０

、

兑换之先决条件

：

（

１

）

可换股票据持有人在行使可换股票据附带的兑换权前取得泰坦能源全体执行董

事的事先书面批准

；

（

２

）

泰坦能源公众持股数量至少维持在泰坦能源经发行兑换股份后发行股本的

２５％

；

（

３

）

可换股票据持有人

、

其联系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合计持股量于紧随有关行使后不

得为或超过泰坦能源当时已发行股本的

２９．９％

，

及可换股票据持有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紧随有关行使后无须根据收购守则规则

２６

作出全面收购要约

。

１１

、

可换股票据赎回条款

：

泰坦能源可于到期日前按可换股票据项下尚未清偿本金额

之

１００％

，

连同截至赎回日期

（

包括该日

）

止就其应计之所有利息

，

随时向认购方送达

１５

天

事先书面通知以

１

，

０００

万港元或其完整倍数之金额提早赎回可换股票据

。

四

、

项目投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投资目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新兴产业

，

中国政府已经从能源

、

环保

、

汽车

产业三个方面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布局

。

新能源汽车及其充电设施产业将迎来

持续

、

高速增长的巨大市场

。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及充电设施的推广作为新能源汽车应用普

及的重要一环

，

得到了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

。

近期

，

国务院正规划落实大力推进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及充电设施建设

。

公司为把握新能源汽车发展机遇

，

正积极规划布局

，

创新拓展业务领域

，

增强业务能

力

，

打造新能源汽车运营全产业链

。

鉴于泰坦能源为目前国内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行业的领

军企业之一

，

其充电设施的规划

、

设计

、

建设

、

运维

、

设施运营等业务在国内同业中具有极

强的领先地位

。

作为香港主板上市公司

，

泰坦能源拟进行定增及发行可换股票据以支持业

务发展

。

公司有意参与泰坦能源上述融资项目

，

借以开展战略合作

，

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

全力拓展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业务

。

公司和泰坦能源在新能源汽车业务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

双方合作能快速形成良

好的业务价值链

，

实现新能源汽车业务的整体战略布局

；

同时

，

利用双方拥有的境内外上

市平台

，

有利于进一步整合资源

，

促进业务发展

，

提升投资价值

。

２

、

投资资金来源

大洋香港认购泰坦能源定增股票及可换股票据的资金来源于公司向大洋香港的增

资

，

公司资金将以自筹方式解决

。

３

、

项目存在的风险

（

１

）

受产业政策

、

行业竞争

、

市场供需等因素影响

，

泰坦能源在未来开展业务时可能存

在竞争加剧等风险

；

（

２

）

本次认购泰坦能源的增发股份完成后

，

公司将通过大洋香港间接持有泰坦能源

９．０９％

的股权

，

并有权在全额兑换可换股票据后间接合计持有泰坦能源

１６．６６％

的股权

（

按

初始兑换价兑换

），

成为泰坦能源第三大单一股东

，

并未取得泰坦能源的控股权

，

在泰坦能

源未来经营活动中公司将保持与李欣青先生及安慰先生的良好沟通

，

以降低和防范参股

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

。

（

３

）

本次交易之一为大洋香港认购泰坦能源发行期限为

２

年的可换股票据

，

泰坦能源

未来经营状况

、

融资情况及现金流量可能面临不确定性

，

可能存在到期无法偿还本金及利

息的风险

。

公司将积极持续关注泰坦能源的经营发展情况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４

、

本次投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

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

》

３

、《

中国泰坦能源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可换股票据认购协议

》

特此公告

。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0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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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〇一五年临时会议通知于二

○

一五年十月八

日通过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

，

会议于二

○

一五年十月九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

应到董事

５

人

，

实到董事

５

人

，

董事长杨跃先生因公出差无法出席会议

，

委托董事辜

凯德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川化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省川化新天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将其持有四川美胺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国有股权资产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的议

案

。

为盘活资产和收回资金

，

经公司研究决定同意控股子公司

———

四川省川化新天

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将其持有四川美胺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

股权通过公开挂牌方

式转让

，

挂牌底价不低于

３３５．９９

万元

，

最终成交价格以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受让方摘

牌价确认

，

并授权经营层或相关部门全权负责办理本次股权挂牌转让事项

（

具体内容

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的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

参股公司

５０％

股权的公告

》）。

本次股权转让已获得上级国资主管部门立项批准

，

具体转让方案尚须获得上级

国资主管部门批准后方能实施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５

票

，

弃权

０

票

，

反对

０

票

。

三

、

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155� � �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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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公开

挂牌转让持有的参股公司 5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交易概述

（

一

）

基本情况

为盘活资产和收回资金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同意控股子公

司

———

四川省川化新天府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天府公司

”）

将其持有四川

美胺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标的所在企业

”

或

“

美胺公司

”）

５０％

股权通过公开

挂牌方式转让

。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和资产评估机构评估

，

交易标的评估价值为人民

币

３３５．９９

万元

，

故本次交易的挂牌底价不低于人民币

３３５．９９

万元

。

（

二

）

会议审议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

，

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

以

５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

具体内容可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登

的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本次股权转让已获得上级国资主管部门立项批准

，

具体转让方案尚须上级国资

主管部门批准后方能实施

。

本次交易采用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

，

交易对方尚

无法确定

，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尚无法判断

，

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持续的

信息披露义务

。

本次交易未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

二

、

交易各方情况介绍

（

一

）

转让方基本情况

新天府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

，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公司

出资

２

，

５５０

万元

（

占股

５１％

），

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

川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１

，

９５０

万元

（

占股

３９％

），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出资

５００

万元

（

占股

１０％

）。

经营范围为化学肥

料

，

化工产品

，

化工原料

；

普通机械

、

电器机械

、

金属材料

、

建筑材料

、

塑料制品

、

办公用

品

；

煤

、

润滑油

、

农膜

、

液化天然气

、

汽油

、

柴油

、

纯碱

、

烧碱

、

铁矿石

、

磷矿石

，

农药

；

化学

肥料

、

化工产品

、

化工原料的研究开发与技术服务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

二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采用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处置的方式

，

交易对方尚无法确定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

：

新天府公司持有的美胺公司

５０％

股权

。

（

二

）

标的所在企业基本情况

１

、

基本情况

美胺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

其中新天府公

司出资

２５０

万元

，

成都捷丰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２５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机械设备

、

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

；

投资咨询

（

不含金融

、

证券

、

期货

）；

工

程管理服务

；

进出口贸易

。

２

、

审计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美胺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天健审

［

２０１５

］

１１－９８

号审计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美胺公司账面资

产总额为

１

，

８０５．７８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１

，

１８７．０５

万元

，

净资产为

６１８．７３

万元

。

３

、

评估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交易标的股东权益价值

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１７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美胺公司的资产评估价值为

１

，

８５９．０３

万元

，

负债为

１

，

１８７．０５

万元

，

净资产

为

６７１．９８

万元

，

新天府公司持有美胺公司

５０％

股权所对应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３３５．９９

万元

。

四

、

交易协议

本次转让以交易标的评估价值

３３５．９９

万元为作价依据

，

挂牌底价不低于

３３５．９９

万元

，

最终成交价格以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受让方摘牌价确认

。

在确定受让方后签署

相关协议

，

最终的成交价格

、

付款方式

、

交付和过户时间等协议的主要内容目前尚无

法确定

。

五

、

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的是为了盘活资产和收回资金

。

本次交易采取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

牌转让的方式

，

交易符合公开

、

公平和公允原则

。

六

、

备查文件

（

一

）

第六届董事会二〇一五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

（

二

）

天健审

［

２０１５

］

１１－９８

号审计报告

；

（

三

）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１７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

。

特此公告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155� � � � � �证券简称:

*

ST川化 公告编号:2015-073号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

一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二

）

预计的业绩

：

√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至

－１８

，

６００

万元

－３６

，

２０８．６５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４

元至

－０．４０

元

－０．７７

元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

一

）

本报告期公司主要产品市场持续低迷

，

主要生产装置基本处于停产状态

。

（

二

）

本报告期公司职工薪酬

、

固定资产折旧同比大幅减少

，

财务费用

、

销售费用

同比减少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

一

）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

，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

二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若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经审计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净资产继续为负值

，

公司股票将在

２０１５

年报公告

后暂停上市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

三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为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特此公告

。

川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30� � �证券简称：达安基因 公告编号：2015-083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关于取得两个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

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取得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两个

，

具体为

：

一

、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

1

、

医疗器械名称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1

型

（

HIV-1

）

耐药基因型检测试剂盒

（

PCR-

测序法

），

注册证编号

：

国械注准

20153401697

。

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至二

○

二

○

年八月三十一日

。

二

、

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产品

：

1

、

医疗器械名称

：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毒

IgM/IgG

抗体检测试剂

（

胶体金法

），

注册证编号

：

国械注准

20153401659

。

自批准之日起有效期至二

○

二

○

年九月十四日

。

目前

，

公司已获得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1

型

（

HIV-1

）

耐药基因型检测试剂

盒

（

PCR-

测序法

）

"

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

全资子公司中山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已获

得

"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毒

IgM/IgG

抗体检测试剂

（

胶体金法

）

"

的医疗

器械注册证

，

相关市场尚处于开发阶段

，

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0月 12 日

证券代码:002422�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15-094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５

日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

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使用的最高额度不超过

（

含本数

，

下同

）

人民币

１３

亿

元

（

其中拟使用的募集资金最高额度不超过

３

亿元

，

自有资金最高额度不超过

１０

亿元

）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开展结构性存款

）

以提高资

金收益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在一年内滚动使用

，

并授权经营层在上述额度

范围内具体实施和办理有关事项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刊载于

《

证

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

２０１５－００６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悉知

，

公司子公司成都青山利康药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青山利康

”）

近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了保本型理财产品

，

现将有关进

展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青山利康使用自有资金

２

，

５００

万元与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

以下简称

“

兴业银行成都分行

”）

签订了

《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

结构性存款协议

》，

购买了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产品

（

以下简称

“

本存款产品

”），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产品名称

：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

２

、

产品性质

：

保本浮动收益型

；

３

、

产品预期收益率

：

产品收益

＝

固定收益

＋

浮动收益

；

固定收益

＝

本金金额

×

［

１．４％

］

×

观察期存续天数

／ ３６５

；

浮动收益

：

若观察期内任意一天挂钩标的观察日价格大于等于

５０００

美元

／

盎司

，

则不再观察

，

观察期结束后

，

浮动收益

＝

本金金额

×

［

１．８２％

］

×

观察期存续

天数

／ ３６５

；

若观察期内所有观察日价格均大于等于

５０

美元

／

盎司且小于

５０００

美元

／

盎司

，

则观察期结束后

，

浮动收益

＝

本金金额

×

［

１．８０％

］

×

观察期存续天数

／

３６５

；

若观察期内任意一天观察日价格的表现小于

５０

美元

／

盎司

，

则不再观察

，

观察期结束后

，

浮动收益

＝

本金金额

×

［

１．７８％

］

×

观察期存续天数

／ ３６５

。

４

、

产品成立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５

、

产品起息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６

、

产品到期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９

日

；

７

、

产品观察期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９

日

（

或至提前终止

日

）；

８

、

到期兑付

：

产品本金与收益在产品到期日

（

或提前终止日

）

一次性支付

；

９

、

认购金额

：

合计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１０

、

资金来源

：

青山利康自有资金

２

，

５００

万元

；

１１

、

青山利康本次合计出资

２

，

５００

万元购买该理财产品

，

占公司最近一期

（

２０１４

年

）

经审计的总资产

２

，

１２０

，

２８３．５３

万元的

０．１２％

；

１２

、

风险揭示

：

（

１

）

利率风险

：

本存款产品的浮动收益根据伦敦黄金市场之黄金定盘价格

的波动变化情况确定

，

若本存款产品存续期间的指定观察日伦敦黄金市场之黄

金定盘价格小于

５０

美元

／

盎司

，

则青山利康获得的实际收益可能低于兴业银行

预期收益目标

；

（

２

）

提前终止风险

：

本存款产品兴业银行有权根据市场状况

、

自身情况提前

终止该产品

，

青山利康必须考虑本存款产品提前中止时的再投资风险

；

（

３

）

法律风险

：

本存款产品是针对当前政策法规设计

，

相关政策法规变化将

可能对本存款产品的运作产生影响

。

二

、

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

公司将在一定额度范围内的资金购买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的理财产品

，

并不得购买涉及

《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０

号

：

风险投资

》

的风险

投资品种

。

２

、

公司财务部建立投资台账

，

设专人管理存续期的理财产品情况并跟踪委

托理财资金的进展及安全状况

，

出现异常情况时及时通报公司内审部

、

公司董

事长

、

总经理及董事会办公室

，

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

险

、

保证资金的安全

。

３

、

公司内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

，

财务部每月向内审部报送购买

台账

，

内审部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核

、

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

４

、

独立董事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

５

、

公司监事会将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

６

、

公司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情况

。

三

、

本次理财产品的购买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１

、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安全性高

、

风险低

、

保本型的理财管理是在确保

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实施的

，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周转资金需要

。

２

、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

，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能获得一

定的投资效益

，

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

四

、

其它事项说明

１

、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２

、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

，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及

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金额合计

４．６

亿元

，

其中已到期

３．６

亿元

，

累

计取得投资收益

１６６．５８０１

万元

，

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权投资理财产品的金额

范围和投资期限

。

具体如下表

：

受托人名称

是否关联

交易

资金来

源

产品类型

委托理财金

额

（

万元

）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实际收回本

金

（

万元

）

实际投资收

益

（

万元

）

兴业银行成都分

行

否

自有资

金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３２．８７６７

民生银行成都分

行

否

募集资

金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５０．３７５０

民生银行成都分

行

否

募集资

金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４９．３３３３

兴业银行成都分

行

否

自有资

金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未到期 未到期

成都银行双流支

行

否

自有资

金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

２

，

０００ ５．７５３４

光大银行成都分

行

否

自有资

金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１

，

０００ ８．７５

成都银行双流支

行

否

自有资

金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１

，

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

１

，

５００ １４．７４５２

成都银行双流支

行

否

自有资

金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１

，

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４

日

１

，

５００ ４．７４６５

成都银行双流支

行

否

自有资

金

保本浮动收益型

１

，

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未到期 未到期

民生银行成都双

流支行

否

自有资

金

保证收益型

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未到期 未到期

兴业银行成都分

行

否

自有资

金

保证收益型

２

，

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９

日

未到期 未到期

五

、

备查文件

１

、《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协议

》

特此公告

。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12 日

关于嘉实基金网上直销平台货币基金

即时付服务上限调整的公告

为了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要

，

本公司自

2015

年

10

月

14

日起

，

调整网

上直销平台货币基金即时付服务的金额上限

。

一

、

适用基金

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

嘉实活期宝货币市场基金

、

嘉实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

嘉实活钱包货币市场基金

二

、

适用业务范围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

、

手机客户端

、

微信

、

易信网点以上适用基

金的即时付服务业务

三

、

额度调整

针对以上单只适用基金

，

单个投资者每日单笔申请货币基金即时付服务的

金额上限调整为

25

万

，

并将单个投资者每日累计申请货币基金即时付服务的

金额上限调整为

25

万

。

普通赎回业务不受影响

。

四

、

如有大额取现需求

，

建议您发起普通赎回

，

提前做好资金安排

。

五

、

货币基金即时付服务目前为优惠期

，

手续费全部免费

。

优惠到期时间另

行通知

。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jsfund.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

8800

咨询有关信息

。

特此公告

。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0月 13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基金

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进一

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中国证监会

[2008]38

号

公告

）

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

关于发布中基协

（

AMAC

）

基金

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

中基协发

[2013]13

号

）

的原则和有关要

求

，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与基金托管银行协商

一致

，

决定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

"

广弘控股

"

（

证券代码

：

000529

）、

"

雏鹰农牧

"

（

证券代码

：

002477

）、

"

浙报传媒

"

（

证券代码

：

600633

）

进行估值调整

，

自

2015

年

10

月

12

日起按指数收益法进行

估值

。

基金的申购

、

赎回价格均以估值方法调整后当日计算的基金资

产份额净值为准

。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

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